五邑司徒浩中學  量度體溫記錄表
1. 請家長／監護人每天在  貴子弟上課前為他們量度體溫，如有發熱* (口探方式高於華氏99.0℉或攝氏37.2℃)，請不要上課，立刻求醫。
2. 家長／監護人每天記錄  貴子弟體溫後，請簽署作實，然後由  貴子弟交回班主任查閱。
3. 假期亦須填寫量度體溫記錄表。
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班別：_________  學號：_______  月份： 08 & 09/2009
	日期
	星期
	量度體溫時間
	溫度
	家長／監護人簽署

	01/08
	六
	上午
	℉/℃
	

	02/08
	日
	上午
	℉/℃
	

	03/08
	一
	上午
	℉/℃
	

	04/08
	二
	上午 
	℉/℃
	

	05/08
	三
	上午
	℉/℃
	

	06/08
	四
	上午 
	℉/℃
	

	07/08
	五
	上午
	℉/℃
	

	08/08
	六
	上午
	℉/℃
	

	09/08
	日
	上午
	℉/℃
	

	10/08
	一
	上午
	℉/℃
	

	11/08
	二
	上午
	℉/℃
	

	12/08
	三
	上午 
	℉/℃
	

	13/08
	四
	上午
	℉/℃
	

	14/08
	五
	上午 
	℉/℃
	

	15/08
	六
	上午
	℉/℃
	

	16/08
	日
	上午 
	℉/℃
	

	17/08
	一
	上午 
	℉/℃
	

	18/08
	二
	上午
	℉/℃
	

	19/08
	三
	上午 
	℉/℃
	

	20/08
	四
	上午
	℉/℃
	

	21/08
	五
	上午
	℉/℃
	

	22/08
	六
	上午
	℉/℃
	

	23/08
	日
	上午
	℉/℃
	

	24/08
	一
	上午
	℉/℃
	

	25/08
	二
	上午
	℉/℃
	

	26/08
	三
	上午
	℉/℃
	

	27/08
	四
	上午
	℉/℃
	

	28/08
	五
	上午
	℉/℃
	

	29/08
	六
	上午
	℉/℃
	

	30/08
	日
	上午
	℉/℃
	

	31/08
	一
	上午
	℉/℃
	

	01/09
	二
	上午
	℉/℃
	


